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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4_B8_AA_

E7_A8_8E_E8_B5_B7_E5_c46_646964.htm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6月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决定，个税起征点将从现

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 今年4月，国务院提请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

案，拟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即起征点从现行的2000元

提高至3000元。 常委会会议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

会公布了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 提交6月27日召

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二审

稿，对3000元起征点未作修改，但将超额累进税率中第1级

由5%降低到3%。 27日下午，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组审

议了关于修改个税法的决定草案。许多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

，草案吸收了初次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作了较大修

改，基本可行。其中有些组成人员建议在此基础上对起征点

再适当提高。 28日、29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两次召开会

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全国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法律委员会认为，为

了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力度，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是必要的、适时的，同时建

议将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 据了解，在本次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时，有些常委会委员还提出，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不能

仅考虑提高起征点，要按照税收公平、普遍的基本原则，统



筹考虑调整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级次、级距和适用税

率，对纳税人的负担实施相应扣除，以及对其他财产性收入

的税收调节等问题，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综合改革。

据此，法律委员会建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十二五”

规划的相关要求，在“十二五”期间抓紧研究出台个人所得

税改革方案，同时抓紧做好宣传和准备工作，确保修改后的

个人所得税法有效实施。 新华社快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30日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税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个税法将于2011

年9月1日起施行。 个人所得税调整方案收到意见超23万条各

方热议 今年4月，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草案及草案说明在中

国人大网上全文公布，5月31日是征集社会意见的最后一天，

记者注意到，截至5月30日18时，仅中国人大网法律草案征求

意见系统收到意见就达到234286件，这已经创人大网上征求

法律草案意见数量的新纪录，公众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个

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公布广泛征集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25日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22日

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为了充分听

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公

布了这部法律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意见征集

截止日期是2011年5月31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